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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现根据“15221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

相关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

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法律意见书》中定义相同的含义。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宝新投资等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2）

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3）补充披露

以确定价格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针对问题“2）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

要性”，本所律师就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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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78 号”文《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03.00 万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披露内容，公司

拟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磁分离水处理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2 月到账，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为

抓住环保行业的良好发展机遇，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自筹部分资金投入项目，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截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环能科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总投资 
累计投 

入金额 
投入进度 

磁分离水处理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22,045.00 12,803.91 58.08%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375.80 1,277.51 53.77% 

合计 24,420.80 14,081.42 57.66% 

截至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 14,081.42 万元，占承诺

投资额的 57.66%。 

根据已签订的工程合同和实际建设进度情况，公司预计至 2015 年 9 月末，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使用约 18,226.71 万元，占承诺投资额的 74.64%。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磁分离水处理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的建设周期为 42 个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 48 个月，公司前期自筹部

分资金提前建设募投项目，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良好，公司预计上述两项

募投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均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环能科技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了前次募

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果，实际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本次发行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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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华大系股份有限公司，吴志明、施耿明等 7 名交易对方担任江苏华

大董事、高管，交易完成后环能科技将持有江苏华大 100%股权，请公司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吴志明、施耿明等董事、高管转让江苏华大股权是否符

合《公司法》第 141 条的规定。2）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苏华大组织形式安排是否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1、交易对方在江苏华大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有 7 名交易对方担任江苏华大的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 担任江苏华大的职务 

1 吴志明 董事长、总经理 

2 施耿明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 吴忠燕 董事、副总经理 

4 章志良 董事、副总经理 

5 黄建忠 董事、副总经理 

6 黄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 魏琴 财务总监 

2、《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及股份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

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根据《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江苏华大在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下，

吴志明、施耿明等 7 名交易对方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江苏

华大股份总数的 25%，江苏华大不得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仅有 1 名股东。 

3、本次交易关于江苏华大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及组织形式的特别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7-3-4 

安排 

为避免因《公司法》的上述限制，使江苏华大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将其

所持江苏华大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环能科技，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导致江苏华大在

股份有限公司阶段仅有 1 名股东的情形，环能科技、江苏华大及其股东特别作出

如下约定、决议及承诺：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关于实施条件的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明确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江苏华大全部股东应当将江苏华大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

公司： 

第 4.1 条：本次交易需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方能实施： 

（1）本协议各方已签署本协议及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相关协议。 

（2）本次交易已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甲方（指环能科技）

及丙方公司（指高新投）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之规定，经甲方及丙方公司内部有

权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江苏华大的公司类型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 4.2 条：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30 日内，乙方和丙方（指江

苏华大全部股东）应当将江苏华大企业类型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 9.6 条：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30 日内，江苏华大的企业

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并向甲方办理交割时，乙方及丙方放弃在本次转让中

享有的优先受让权。 

（2）江苏华大的内部决议 

江苏华大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和 2015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

议案》：为确保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江苏华大

拟在本次交易经环能科技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公司类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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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华大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后，环能科技向江苏华大股东收购其所持江苏华大股权时，江苏华大股东均不可

撤销的放弃因此享受的优先购买权。 

（3）江苏华大全体股东的承诺 

江苏华大全体股东于 2015 年 8 月出具《关于公司类型变更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1、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同

意后，本人/本公司将督促江苏华大尽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类型

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议案，本人作为董事或者本人/本公

司作为股东，将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类型变更议案时无条件投赞成票。

2、在江苏华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类型变更议案后，本人/本公司将

督促并协助江苏华大尽快办理完成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在江苏华

大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江苏华大 100%的股权转让给四川环能德

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本人/本公司不可撤销的放弃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享有的

优先购买权。” 

根据上述协议安排、江苏华大的内部决议及江苏华大全体股东的承诺，在本

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江苏华大在履行相关程序

后，其公司类型将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在江苏华大的公司类型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才会实施本次交易的交割程序。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江苏华大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其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将所持江苏华大全部股权转让给环能科技，以及江苏华大仅有 1 名股东

的情形，不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江苏华大存在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请公司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上述房屋未取得房产证的原因，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以及对江苏华大生产经营的影响。 

1、江苏华大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的相关情况 

经核查，江苏华大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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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1 食堂 2010 年 3 月 290.00 

2 平房宿舍 2010 年 3 月 140.00 

3 二层小楼 2010 年 3 月 288.00 

4 仓库 2011 年 2 月 1,000.00 

5 地下车库 2009 年 3 月 352.00 

合计 2,070.00 

2、上述房屋未取得房产证的原因 

经核查，上述表格中第 1-4 项房屋建筑物系江苏华大在租赁杨舍镇蒋桥股份

合作社位于蒋桥村九组的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因此，江苏华大未能办理该等

房屋的所有权证。 

上述表格中第 5 项建筑物系江苏华大在建筑物建设完成时未及时办理该等

地下车库的所有权证。 

3、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

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

行建筑物建设的，应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

证。 

根据上述规定，江苏华大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设房屋的行为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江苏华大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的条件下建设地下车库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针对上述表格中第 5 项地下车库目前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事宜，张家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出具了说明：该建设行为在江苏华大厂

区内部且建筑面积较小，根据有关规定，该不规范建设行为轻微并正在自行纠正，

且未造成危害后果，不属于重大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张家港市房产管理中心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江苏华大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江苏华大房屋登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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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有及地方有关房屋管理的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市房产管理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江苏华大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的情形，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江苏华大未因该等情形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 

4、对江苏华大生产经营的影响 

（1）江苏华大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账面金额及面积占其全部房

屋的账面金额及面积比例仅分别为 3.98%和 4.36%，占比均较小。 

（2）江苏华大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为食堂、宿舍、仓库及车库等

辅助性经营用房，不是江苏华大的主要生产经营用房，且江苏华大能较为容易租

赁其他厂房作为该等食堂、宿舍、仓库及车库的临时替代性用房；江苏华大的主

要生产经营用房均已合法取得并拥有其房屋所有权证。 

（3）根据吴志明、施耿明和吴忠燕的书面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如江苏华大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被相关政府部门处罚、要求拆除或因此遭受

其他损失，而给环能科技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以及江苏华大为规范上述无证

房产所支出的费用，吴志明、施耿明和吴忠燕向江苏华大进行补偿。 

综上，江苏华大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账面金额及面积占其全部房

屋的账面金额及面积比例较低，且为非主要生产经营用房；吴志明、施耿明和吴

忠燕将承诺将补偿因该等无证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被相关政府部门处

罚、要求拆除或因此遭受其他损失以及江苏华大为规范上述无证房产所支出的费

用。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江苏华大的部分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形对江

苏华大的生产经营的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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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黄宁宁                           孙立  律师 

 

 

————————— 

                        唐银锋  律师 

 

 

二〇一五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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